保險業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放款及其他交易管理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保險業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為放款以外之其他交易時，其交易限額規定如下：
一、除交易對象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者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外，其單一交易金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業主權益之百分之三十五；交易總餘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業主權益之百分之七十。
二、依第一款規定計算其他交易之單一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得以新臺幣一億元為最高限額，且交易總餘額不得逾新臺幣二億元。
三、保險業之交易對象為同一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者時，得不計入本辦法所稱交易總餘額，但單一交易金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之業主權益。
四、依第三款規定計算之單一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二億元者，得以新臺幣二億元為最高限額。
五、本辦法發布前之其他交易案件，其交易總餘額逾本辦法之限額者，不得再增加交易。
保險業對非利害關係人為不動產交易時，其交易限額依前項規定。但亦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達百分之二百以上者，其單一交易金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一點五；交易總餘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三。
  二、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未達百分之二百且業主權益為正數者，如已提出增資改善計畫與實際增資情形，得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一為單一交易金額最高限額，且以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二為交易總餘額最高限額，並應符合下列情形：
      (一)透過公開招標或 公開拍賣程序取得不動產，且該不動產以已完成建物能立即產生收益者為限。

     (二)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不動產交易處理程序，並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與該準則第九條辦理不動產交易。前揭交易資訊並應依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或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於公司網站揭露。

     (三)應先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為上述決議前應提供完整評估報告供董事會為決議之參考，且所有出席董事及監察人皆需出具書面意見。
  三、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未達百分之二百且業主權益為負數者，如已提出增資改善計畫與實際增資情形，得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一與新臺幣五億元之孰低者為單一交易金額最高限額，且以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二與新臺幣十億元之孰低者為交易總餘額最高限額，並應符合前款各目情形。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業，嗣後未能依計畫確實辦理增資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核准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該保險業應就前述情形於不動產投資合約中訂定應終止合約及免責事由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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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第一款規定計算其他交易之單一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得以新臺幣一億元為最高限額，且交易總餘額不得逾新臺幣二億元。
三、保險業之交易對象為同一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者時，得不計入本辦法所稱交易總餘額，但單一交易金額不得超過各該保險業之業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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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鑑於不動產投資之交易金額門檻較一般投資工具高、價格波動性相對穩定且不易尋找同質標的，其投資屬性與其他投資工具有所差別，考量不動產投資屬性與保險業資金運用特性，對於保險業向非利害關係人進行不動產交易時，可例外得以資金作為交易限額控管基礎，爰增訂第二項。

2、 目前單一交易限額與交易總餘額不超過業主權益百分之三十五與百分之七十之規定，以壽險業近十年資料之平均值試算，上開限額經換算後約為保險業資金百分之一點八八與百分之三點七七。
3、 考量保險業風險承擔能力，對於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下稱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二百以上之保險業，參考前述試算結果，其單一交易金額得以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一點五為最高限額，交易總餘額得以各該保險業資金之百分之三為最高限額；對於資本適足率未達百分之二百且業主權益為正數之保險業，如提出增資改善計畫與實際增資情形，在符合配套措施條件下，得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其資金之百分之一為單一交易金額最高限額，以資金之百分之二為交易總餘額最高限額；至於資本適足率未達百分之二百且業主權益為負數之保險業，在符合前述提出增資改善計畫、實際增資情形與相關配套措施條件下，得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其資金之百分之一與新臺幣五億元之孰低者為單一交易金額最高限額，以資金之百分之二與新臺幣十億元之孰低者為交易總餘額最高限額，以落實差異化管理精神。

4、 資本適足率未達百分之二百之保險業，如該公司增資改善計畫嗣後如未能依規劃切實執行，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核准或採其他必要之處置，而為避免該保險業經主管機關廢止其核准或採必要之處置時，其正進行之不動產投資因未能完成交易而有違反契約遭受損失之情形，明定該等保險業應於不動產投資合約條款中訂定前述情形應終止合約與免責事由之條款，而該該項規定尚不影響已完成所有權移轉及款項交割之不動產投資，另其中「其他必要之處置」亦可因應個案處理之實務需要，爰增訂第三項。








PAGE  
1

